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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ѡ ֶ У ў ȁУ ↄў У  

ᾱ 1.CP 1B 

缔约方大会, 

1. 选举南非的 Kader Asmal 教授为缔约方大会主席, 

2. 选举克罗地亚的 Nina Obuljen 为缔约方大会报告员,  

3. 选举智利、西班牙、印度和突尼斯为缔约方大会副主席。 

2̔ ֶ У ֶ  

ᾱ  1.CP 2 

缔约方大会,  

1. 审议了第 CE/07/1.CP/CONF/209/2 号文件,  

2. 通过该文件所列的议程。 

2̔ ȇᶑ ᵷ ע Ὠ Ȉ ֶї Ү

‡ 

ᾱ  1.CP 3 

缔约方大会,  

1. 审议了 CE/07/1.CP/CONF/209/3 号文件所列的临时议事规则, 

2. 通过该文件中业经修订的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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ᾱ 1.CP 3 ֒̔ 

ȇᶑ ᵷ ע Ὠ Ȉ ֶ Ү ‡ 

  Iȁ ╗ֶ  

1   ў бֶ  

1.1  教科文组织大会 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

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参加缔约方

大会（以下简称大会）的工作，并享有表决权。 

2    

2.1  非《公约》缔约方的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代表和常驻教科文组织观察团

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工作，但无表决权；并

应遵守第 9.3 条的规定。 

2.2  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及与教科文组织签订有互派代表协

定的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均可参加《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工作，但

无表决权，并应遵守第 9.3 条的规定。 

2.3  以上第 2.2 条所列之外的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在公约领域有其关注的

问题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均可在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书面申请

后，应大会的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各届会议、某一届会议

或某届会议的某次具体会议的工作，但无表决权，并遵守第 9.3 条的

规定。 

  IIȁ ֶ ᴐ  

3   ֶ  

  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大会可以自行决定，也可在有至少三分之

一的缔约方向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

称“委员会”）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召开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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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ї  

  一次例会的临时议程可以包括： 

a . 《公约》和本议事规则所需解决的任何问题； 

b .  大会上次会议决定列入的任何问题； 

c .  委员会建议的任何问题； 

d.   《公约》缔约方建议的任何问题； 

e .  总干事建议的任何问题。 

5   ў ѡ 

  大会选出一名主席，一名或数名副主席及一名报告员。 

6   ў  

6.1  主席除本《规则》其它条款赋予的权力外，应宣布大会每次全体会议

开始与结束、主持讨论、确保本《规则》得到遵守、准许发言、将问

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定。主席应就协议作出裁决，并在遵守本《规

则》各项规定的情况下掌握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不得参

加表决，但可以委托其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代其表决。 

6.2  如果主席在某一次会议期间或其中某一段时间缺席，应由一位副主席

代行主席职务。代行主席职务的副主席拥有与主席相同的所有权力和

责任。 

  IIIȁֶ╘  

 7   ֶ Ὠ   

  除大会另有决定外，大会所有会议都公开举行。  

 8   ӝ  

8.1  法定人数由第 1 条所述并派代表出席大会的缔约方多数组成。 

8.2  如未达到法定人数，大会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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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1  主席按照发言者请求发言之先后次序，依次请其发言。 

9.2  为便于讨论的顺利进行，主席可以限制每个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9.3  观察员若想在大会上发言，需征得主席的同意。 

 10   ╟  

10.1  在讨论过程中，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提出动议，主席应立即就此作出

裁决。 

10.2  对主席的裁决可以提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这种异议付诸表决，除非

经出席并参加表决之缔约方多数之否决，主席之裁决仍为有效。 

 11   ╟  

11.1  在讨论过程中，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建议暂停会议、推迟会议，推迟

或结束辩论。 

11.2  这种动议应立即付诸表决。在不违反第 10.1 条规定之情况下，下列各

项动议依其排列次序之先后，比会议中任何其他提案或动议享有优先

权： 

(a) 暂停会议；  

(b) 推迟会议； 

(c) 推迟辩论所议项目； 

(d) 结束辩论所议项目。 

12   ᴐ  

12.1  大会工作语言为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 

12.2  以其中一种工作语言进行的大会发言应译成其他各种工作语言。 

12.3 大会发言也可以用工作语言以外的语言进行，但是发言者应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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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言翻译成其中一种工作语言。 

13   ᾱ ᶢ  

13.1  第 1 条所述缔约方均可提出决议草案和修正草案；草案应以书面形式

提交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通告所有与会者。 

13.2  一般情况下，任何没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提前以大会工作语言分发给所

有与会者的决议草案和修正草案，不得进行审议或付诸表决。 

14    ᾱ 

14.1  第 1 条所述各缔约方的代表在大会上均享有一票的表决权。 

14.2  根据《公约》第 27.3（b）条的规定，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主管

领域行使表决权时，拥有与其参加本《公约》的成员国数目相同的票

数。若各成员国行使了其表决权，这些组织则不得再行使表决权，反

之亦然。 

14.3  在不违反第 8.2、21 和 22 条之规定的情况下，决定由出席并参加表决

的缔约方的多数作出。 

14.4  在本《规则》中，“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一词系指投赞成票或



CE/07/1.CP/CONF/209/Res. -  Page 7 

 

原提案相去最远的修正案，如此类推，直至完成对所有修正案的表

决。 

14.9  若有一项或数项修正案获得了通过，则应对修改后的整个提案进行表

决。 

14.10  仅对某一提案作增删或部分修改之动议应被视为该提案的修正案。 

14.11  在同一问题上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不属于修正案的提案时，应按其提交

的顺序将这些提案付诸表决。 

大会每表决一项提案后，可决定是否对下一项提案进行表决。 

 VIȁᶑ ᵷ ע ֶ ѡ ֗  

 15     

15.1   依照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届会议确定的教科文组织选举组的组成来选举

委员会委员，不言而喻，第五选举组由两个分组组成，一个是非洲国

家组，另一个是阿拉伯国家组。 

15.2  委员会由 24 个缔约国组成，应按照每个选举组缔约国数目的比例在各

个选举组之间分配委员会的席位，但必须使六个选举组中的每个选举

组至少分得三个席位，最多六个席位。 

 16   ֶ ֗  

  委员会委员国当选的任期为四年。但是，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半数

委员国任期为两年。这些国家在第一次选举时通过抽签方式指定。在

充分考虑到轮换原则的情况下，大会每两年进行一次对半数委员会委

员国的选举。除下列情况外，委员会委员不得连选连任： 

i) 如果某一地区组提出“等额候选人名单”； 

ii) 如果在第一次选举后，某一成员国只行使了一个两年的任期； 

iii) 如果某一选举组的缔约国数低于第 15.2 条所规定的席位最低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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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ӇḀ  

17.1  秘书处应在大会开幕前至少三个月询问各缔约国是否有意参加委员会

选举。如果有此意愿，有关缔约国则须在大会开幕前至少六周向秘书

处提交其候选申请。 

17.2  秘书处应在大会开幕前至少四周向所有缔约方分发临时候选国名单，

并指出各候选国所属的选举组以及各选举组所需填补的席位数目。 

18   ֶ ѡ 

18.1  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但是，如果有关选举组的

候选国数目恰好等于或少于该选举组所需填补的席位数目，则应直接

宣布有关候选国当选，无需采用表决的方式。 

18.2  投票前，主席在各与会代表中指派两位监票员；主席向两位监票员出

示候选国名单并宣布将要填补的席位数。 

18.3  秘书处为每个代表团准备一个没有任何外部标记的信封及分别涉及每

个选举组的不同选票。每个选举组的选票上列有该选举组的所有候选

缔约国名单。 

18.4   各缔约方代表投票时应在其赞成的候选国国名上画圈。 

18.5   两位监票员收集各代表团的所有选票，并在主席监督下计票。 

18.6  如信封中没有选票，则被认为是弃权。 

18.7  圈的国名数超过了应填补席位数目的选票或未标明投票者意图的选

票，均被视为无效票。 

18.8  计票按选举组分别进行。监票员逐个打开信封，并将选票按其所属选

举组分类。各候选缔约国所获票数应填入为选举而准备的名单上。 

18.9  主席在应填补的席位数范围内，宣布得票最多的候选国当选。如果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候选国获得相同票数，并因此而造成有关候选国

的数目仍多于应填补的席位数，则需要在获得相同票数的候选国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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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二轮无记名投票。如果在第二轮无记名投票中，仍然有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候选国获得相同票数，则由主席通过抽签方式来指定当选的

候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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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ᾱ  1.CP 4 

 

1. CE/07/1.CP/CONF/209/4 , 

2. , 

3. 2009 6 。 

5A̔ᶑ бᵷ ע ֶ ᴁ ѡ Ѯ

   

ᾱ 1.CP 5A 

 

1.  CE/07/1.CP/CONF/209/5A , 

2. 15

3  

3. 15(2)

24

I  (7) II  (4) III  (4) IV  (2) V(a) (5)

V(b)  (2) I IV

V(a)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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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ѡᶑ бᵷ ע ֶ  

 以下国家当选为政府间委员会委员： 

第 I 组： 德国 

奥地利 

加拿大 

芬兰 

法国 

希腊 

卢森堡 

第 II 组：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第 III 组： 巴西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圣卢西亚 

第 IV 组： 中国 

印度 

第 V(a)组： 南非 

布基纳法索 

马里 

毛里求斯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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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b)组： 阿曼 

突尼斯 

5C̔ ᶑ ᵷ ע ֶ︠үэ֗

ѝч  

 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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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 

第 V(b)组： 突尼斯 

6̔ᶑ ᵷ ע ֶ У ֶ

 

 ᾱ 1.CP 6 

 

1.  

， 

2. 

， 

3. 

2007 12 10

, 

4. 22.4 c 23.6 b

第 1.CP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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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ע ᴐ  

 ᾱ  1.CP 7 

 

1. 审议了第 CE/07/1.CP/CONF/209/7 号文件, 

2. 国际、地区和国家一级

 

3. 忆及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是《公约》缔约方支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

轻贫困而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方面，推动形成富

有活力的文化部门的重要手段， 

4.  决定 18

6.6   

4bis.  

5. 23.6 f

按第 18.4 条规定使用 ，说明其优先事

项和执行方式，请大会批准， 

6. 要求  


